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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3-3-024-033

某科技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江苏某公司实用新型专利权无

效行政纠纷案

——实用新型专利技术方案中的非形状构造内容对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

题认定的影响

关键词 行政 专利相关行政案件 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 保护客体 实

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基本案情

某科技公司系专利号为20142041****.0、名称为“一种凝胶磁健康

枕”的实用新型专利（以下简称本专利）的专利权人。2019年8月5日

，江苏某公司针对本专利权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并提交证据对比文件1（申

请日期在先的同类专利说明书）。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0年2月26日作出

第43476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决定），认为本专利不

具备创造性，宣告本专利权全部无效。某科技公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

权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决定，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

定。

法院经审理查明：本专利说明书[0005]段记载，“上述技术方案中

，可以将透明保护膜预先热封在凝胶垫上方，然后随同凝胶垫一同倒置

放置到发泡材料成型模具中，然后在凝胶垫背面倒置铺设好磁颗粒和条

形磁体，然后倒入发泡基垫底层的原始发泡材料进行发泡成型工艺，形

成发泡机垫底层，同时由于发泡材料具有较强的黏连性，与其接触到的

磁颗粒、条形磁体、凝胶垫和透明保护膜均能有效贴合紧紧连接住，结

合力强，不容易脱离，就不容易产生易位、断层等问题，完整性更好

，生产几乎是一步到位，生产方法非常方便，而且也没有用到胶水等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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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剂，非常环保。……透明保护膜使得凝胶垫与发泡基垫底层之间的边

角处容易翘曲的问题得到解决，将整个枕体包覆住进行有效保护，可以

选用透气性好、防水、防潮、表面易清洗的保护膜，可以大大提高枕头

的性能和舒适度，同时也容易维护，例如在冬天较冷的情况下可以套个

保暖枕套，使得枕体内部结构受影响程度减少，也能方便清洗”。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20年7月29日作出（2020）京73行初3394号行

政判决：驳回某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某科技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

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19日作出（2021）最高法知行终298号行政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实用新型专利权仅保护针对产品形状、构造或其结合提出的新的技

术方案，产品制造方法并非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客体。实用新型专利

说明书中关于区别特征制造方法的技术效果的描述，不应作为认定本实

用新型专利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的考虑因素。

本案中，本专利权利要求1与对比文件1（申请日期在先的同类专利

说明书）的区别特征3为：所述凝胶垫上方铺设有覆盖住所述凝胶垫以及

发泡基垫底层上除支撑平面以外未被所述凝胶垫覆盖区域的透明保护膜

。基于该区别特征，本专利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防止凝胶垫与发泡基

垫底层之间的边角处翘曲，包覆整个枕体增强其完整性以便于清洁和维

护。

关于某科技公司主张根据本专利说明书[0005]段的记载，基于区别

特征3，本专利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还应包括使生产几乎一步到位、实现

免胶水生产、改进凝胶磁枕制作工艺流程的意见，生效裁判认为，根据

本专利说明书[0005]段的记载，使生产几乎一步到位、实现免胶水生产

的技术效果是通过具有较强黏连性的发泡材料实现的，并非区别特征3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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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某科技公司所主张的本专利说明书[0005]段所记载

的“将透明保护膜预先热封在凝胶垫上方，然后随同凝胶垫一同倒置放

置到发泡材料成型模具中”是对凝胶磁枕制作工艺流程的改进，也并非

区别特征3所产生的技术效果，而是区别特征3制造方法所带来的技术效

果，不应作为本实用新型专利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因此，某科技公司

据此关于本专利具备创造性的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要旨

实用新型专利仅保护针对产品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提出的新的技

术方案，产品制造方法并非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客体。实用新型专利说

明书中关于区别技术特征所涉产品制造方法的描述，不应作为认定实用

新型专利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的考虑因素。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22条第3款（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10月

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22条第3款）

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73行初3394号行政判决

（2020年7月29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行终298号行政判决（2021年

8月19日）


